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变更登记
“一次办好”告知书

一.事项名称:医疗机构执业注册变更登记
二.申报范围：本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医疗机构
三.申请材料:
⑴医疗机构的变更申请文件，说明申请变更的原因和理由；
⑵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医疗机构变更登记申请书》；
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a.变更（增加）名称的
①特殊冠名的需提交相关核定依据；
b.变更（迁址、增加、注销）执业地点的
①因地名、路、牌号发生变化，医疗机构不迁移地址的，需提供地名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
②整体迁建或新址为新建、改建的，按照注册登记要求提供有关材料；医疗机构向登记机关所辖区域外迁建或新建的，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向迁（新）建地管辖登记机关申请设置审批；
③合并、兼并其他医疗机构的需提供拟合并、兼并医疗机构注销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有关材料；拟合并、兼并医疗机构与申请变更医疗机构为同一登记机关的，一并提交《医疗机构注销登记申请书》；
④注销执业地点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文件。
c.变更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
①法定代表人变更：《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表》；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属于政府举办的提供上级人事主管部门的正式任命文件，非政府办并依法登记为民办非企业的，提供在民政部门报备的单位章程、理事会决议等证明材料；营利性医疗机构根据工商注册的形式，提供在工商部门报备的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等证明材料；
②主要负责人变更：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任命文件。
d.变更所有制形式的
①批准转制的有关管理部门或董事会的文件；
②涉及国有资产变更的，需提供财政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文件，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e.变更注册资金的
①营利性医疗机构需出具经注册会计师或审计事务所审核并加盖公章的资产变更证明或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②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需提供变更后的资信证明或经注册会计师或审计事务所审核并加盖公章的资产变更证明；
f.增加（注销）诊疗科目的
①增设诊疗科目医疗用房平面布局图；
②增设诊疗科目涉及科室的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③科室负责人职称证书、医师执业证书；
④增设诊疗科目对应科室各项规章制度；
⑤增设医学影像科二级诊疗科目提供《放射诊疗许可证》副本；
⑥增设医疗美容科，提供医疗美容科设置情况说明（含组织管理、设施设备、技术水平等）、《医疗美容服务项目申报表》及医师、护士医疗美容工作经历或培训证明、进修证明；
⑦增设产科、优生学专业、计划生育专业，提供《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副本；
g.变更床位（牙椅）数的
①医疗机构建筑面积与床位分布和人员配备表；
②涉及新、改、建医疗用房的，需提供建筑设计平面图；
四.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3.《山东省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及备案管理规程》
4.《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19 号）
5.《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五.审批流程	:受理→办结
六.法定许可时限	:20个工作日
七.承诺许可期限: 即办
八.决定书类型:《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5年
九.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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